
附件二：

__ __ 年_ _ _ _季度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收入明细表

填报时间： 年  月  日  单位：万元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
注：本表金额合计数等于附件一“省级财政当季补助收入”与“中央财政当季补助收入”的合计。

附件三：

_ _ __年_ _ _ _季度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支出明细表

填报时间： 年  月  日  单位：万元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
注：本表金额合计数与附件一“当季支出”金额相等。

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金划拨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2002 年 5 月22 日  财政部财社 [2002] 16 号发布）

为规范中央财政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（以下简称社保基

金）之间的资金划拨管理工作，建立正常的社保基金收支划

拨制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中央财政向社保基金拨付的资金包括按规定应拨付

的国有股减持变现资金、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以及经国

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。

二、国有股减持变现资金按规定缴入中央国库的同时，

财政部要及时通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（以下简称理事

会）收入缴库情况。理事会要按照收入进度于每月月初向财

政部提出拨款申请；财政部在对拨款申请审核无误后及时办

理拨款手续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缴入中央国库的国有股减

持变现资金拨入社保基金账户。

三、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专项资金，

在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批准后，财政部要按有关程序及时通知

理事会。在接到通知后，理事会要及时提出拨款申请。财政

部对拨款申请审核无误后及时办理拨款手续，并在 5 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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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将资金拨入社保基金账户。

四、中央财政拨付社保基金的资金，在一般预算支出

“社会保障补助支出”类下的“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出”

款级科目中列支。其中，用国有股减持变现收入补充社保基

金的支出列 “用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基金支出”项级科目；

国有股减持变现收入以外的其他财政资金补充社保基金的支

出列“用其他财政资金补充基金支出”项级科目。

五、社保基金调回计划在国务院批准后，财政部以书面

形式通知理事会资金调回事项。理事会在收到通知后要积极

调度资金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将资金缴回中央国库，相应

核减社保基金。

六、理事会向中央国库缴回社保基金时，要按规定填写

缴款书，并注明 “调回社保基金”。

七、理事会要按照有关规定妥善管理社保基金，做好社

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工作，并与中央财政建立季度对账制度。

八、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按规定应拨入社保

基金的资金，具体拨入办法另行规定。

本通知自 2002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

关于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2002 年 5 月21 日  财政部、劳动保障部财社 [2002] 18 号发布）

为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步伐，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医

疗保障体系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制度的决定》（国发 [1998] 44 号）和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

企业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

费的企业，可自主决定是否建立补充医疗保险。企业可在按

规定参加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，建立补充医疗保险，用

于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支付以外由职工个人负担的

医药费用进行的适当补助，减轻参保职工的医药费负担。

二、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 4% 以内的部分，

企业可直接从成本中列支，不再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。

三、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办法应与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

相衔接。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资金由企业或行业集中使用和管

理，单独建账，单独管理，用于本企业个人负担较重职工和

退休人员的医药费补助，不得划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，

也不得另行建立个人账户或变相用于职工其他方面的开支。

四、财政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补充医疗保

险资金管理的监督和财务监管，防止挪用资金等违规行为。

关于金融机构接收和处置抵债资产收入确认问题的通知

（2002 年 1 月 7 日  财政部财金 [2002] 1 号发布）

为真实反映经营收益，对金融机构在接收和处置抵债资

产中收入的确认原则进行调整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金融机构在接收抵债资产时，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

大于贷款本金和表内应收利息的差额部分，在未实际收回现

金时，暂不计为表内利息收入，而作表外应收利息处理。待

抵债资产处置变现后，对变现收入大于贷款本金和表内应收

利息的差额部分计为利息收入。

二、各金融机构应严格管理抵债资产，积极处置，尽早

回收以实现收入。

三、财政部现行的有关规定与上述原则不一致的，以本

通知为准。

关于缩短金融企业应收利息核算期限的通知

（2002 年 1 月12 日  财政部财金 [2002] 5 号发布）

为进一步促进金融企业稳健经营，切实提高金融企业的

风险防范能力，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，决定对金融企业应收

未收利息核算期限作进一步调整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贷款利息自结息日起，逾期 90 天（含 90 天）以内

的应收未收利息，应继续计入当期损益；贷款利息逾期 90

天（不含 90 天）以上，无论该贷款本金是否逾期，发生的

应收未收利息不再计入当期损益，在表外核算，实际收回时

再计入损益。

二、对已经纳入损益的应收未收利息，在其贷款本金或

应收利息逾期超过 90 天（不含 90 天）以后，金融企业要相

应作冲减利息收入处理。

三、贷款本金逾期超过 90 天（不含 90 天），作为呆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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